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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油市农业局 
江油市财政局 

 
 

江农发〔2008〕168号 

 

关于转发四川省农业厅、四川省财政厅 
印发的《2008/2009 年度油菜良种补贴实施方案》的

通    知 
 

各镇（乡）人民政府： 
为了调动农民种植油菜的积极性，促进油菜生产迅速发展，

增加食用植物油有效供给，今年中央财政继续实施油菜良种补
贴。为了实施好油菜良种补贴项目，省农业厅、四川省财政厅制
定了《2008/2009年度油菜良种补贴实施方案》（川农业[2008]218

号），现将实施方案转发给你们，请按照方案，切实加强领导，
认真组织实施，并就有关注意事项作如下补充通知。 
一、精心组织，明确责任 

2008/2009 年度油菜良种补贴时间紧、任务重。为此，各乡
镇务必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、认真实施，分管领导要亲自抓，村、
社（组）确定专人分工负责，落实责任制，确保补贴资金按期发

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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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到农户。 
二、补贴范围及标准 

2008/2009 年种植油菜的农户，按油菜实际种植面积（计税
面积内）进行补贴，每亩补贴 10 元。 
三、严格公示，加强监督 

各社（组）逐户登记，村委会汇总、审核后，以村为单位，
将种植农户、种植面积和补贴金额进行公示。公示时间不少于 5
天。江油市财政局农财股举报电话 0816-3252791；江油市粮油

作物站举报电话 0816-3228714。 
四、规范填表 
严格按照四川省 2009 年油菜良种补贴面积核查登记及公示

样表格式，统一规范填表，其中油菜种植面积只保留壹位小数（样
表下载：江油市政务网---江油市农业局—通知公告栏目）。 
五、上报时间 

各乡镇必须在 2009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油菜种植面积登记
造册、核实、公示、汇总上报，总汇表以村级为单位汇总，一式
两份上报市财政局农财股及江油市粮油作物站。 

 
 附件：2008/2009年度油菜良种补贴实施方案 

 

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九日       
 
 
 
 

主题词：转发  油菜  良种补贴  方案  通知 

抄  送：绵阳市农业局 

江油市农业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08 年 12 月 9日印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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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2008/2009 年度油菜良种补贴项目实施方案 

四川省农业厅  四川省财政厅 

 

为了充分调动农民种植油菜的积极性，促进油菜生产迅速发

展，增加食用植物没有效供给，今年中央财政继续实施油菜良种

补贴。根据《农业部办公厅、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08/2009

年度油菜良种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》精神，结合四川实际，制定

了《2008/2009年度油菜良种补贴实施方案》。                

一、项目目标 

通过对农民种植油菜实行良种补贴，充分调动农民种植油菜

的积极性，鼓励农民利用冬闲田、两季田扩大“双低”（低芥酸、

低硫苷）油菜种植面积，加快普及优良品种，坚持良种良法配套，

推广配套高产栽培技术，提高单产和品质，加快油菜优势产业带

建设。 

二、项目内容 

（一）补贴原则 

油菜良种补贴实行政策公开、直补到户、据实结算的原则。 

政策公开：补贴政策、办法公开，补贴面积、补贴农户、补

贴标准、补贴金额公示，操作过程透明。 

直补到户：通过“一卡通”将补贴资金全部直接补贴到农户，

确保让农民受益。 

据实结算：在项目实施范围内按油菜的实际种植面积给予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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贴。 

（二）补贴范围 

2008/2009 年度全省种植油菜的农户。 

（三）补贴标准 

补贴标准每亩 10元。 

（四）补贴方式 

良种补贴资金与种植面积挂钩，即在油菜种植区域内，按照

符合补贴范围的油菜实际种植面积对农民进行直接补贴。 

（五）补贴工作程序 

1、省财政厅根据财政部、农业部下达的 2009年油菜预拨补

贴资金额度，将补贴资金拨付市（州）、县，将将 2008年差额资

金一并拨付市（州）、县。省农业厅、省财政厅联合制定下达项

目实施方案。  

2、市（州）要及时将项目实施方案下达到县（市、区），县

级农业、财政部门联合召开项目实施工作会议，部署工作，培训

业务。乡（镇）政府负责将县（市、区）工作会精神和具体要求

落实到村、社（组），并将补贴政策宣传到农户。 

3、在油菜播栽结束后，由村民小组登记油菜种植农户或其

他种植者的身份证号码、联系方式，受补贴农民或其他油菜种植

者须签名、盖章或按手印确认，核实后报村民委员会；村民委员

会核实后返回村民小组公示，公示时间不少于 5天。 

4、公示结束无异议后，由村民委员会登记造册，报乡（镇）

人民政府审核并制清册，再逐级上报，层层核实把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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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省级财政将预拨补贴资金拨付市（州）、县级财政。县财

政局依据补贴清册，委托金融机构通过“一卡通”，直接向农民

发放补贴资金。不具备“一卡通”发放条件的地方，由乡（镇）

财政所按照补贴清册到乡（镇）信用社办理存折开户手续，通过

存折发放到户。 

6、市（州）农业、财政部门联合向省财政厅、省农业厅上

报油菜实际种植面积和补贴金额，并附分县油菜种植面积和补贴

金额表。省财政厅、省农业厅汇总后，联合向财政部、农业部上

报，与中央财政结算。 

三、项目管理 

油菜良种补贴项目实行分级管理、分工负责。农业部门负责

项目的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，财政部门负责补贴资金的落实、发

放和监管。各级农业、财政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，抓好监督管理，

落实责任制，确保项目顺利实施。 

（一）省农业厅、省财政厅负责制定实施方案、组织管理、

监督检查等工作。省农业厅指导市（州）、县级农业部门选择主

推品种，负责项目组织、协调、监督、管理、督导、技术指导和

培训等工作。 

1、负责制定全省的项目实施方案，协调项目县（市、区）

有关工作。 

2、负责推荐并公布全省“双低”油菜主推品种，引导农民

自主选择优良品种。 

3、核实各市（州）、县（市、区）上报的种植面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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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组织全省技术培训、项目监督检查及总结，并将项目总

结报农业部、财政部。 

5、对县（市、区）使用的主推品种的种子质量和产品质量

进行抽检，并将抽检结果报农业部。 

6、根据农业部、财政部文件规定，各级财政应根据油菜良

种补贴工作的需要，适当安排工作经费，用于政策宣传、面积核

实、登记造册等管理支出。 

（二）市（州）农业局、财政局负责汇总所属县（市、区）

上报的油菜种植面积和补贴金额；组织本地区项目监督、检查，

汇总项目总结，开展技术培训和技术指导。 

（三）县（市、区）要成立由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，农业、

财政、统计、监察、信用联社等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的油菜良种

补贴项目领导小组（办公室设在农业部门），负责项目的具体实

施和监督管理工作。 

1、编制项目实施方案，成立项目实施小组，建立责任制。 

2、开展基层技术人员及农户的政策宣传和技术培训。 

3、县级农业部门负责核实本县（市、区）油菜实际种植面

积并终审确认。乡（镇）人民政府负责组织所辖行政区域的油菜

种植面积的核实工作。具体以村为基本单位开展油菜实际种植面

积的登记、汇总、审核、公示，乡（镇）人民政府负责所辖行政

区域的油菜种植面积的汇总、审核、确认，并上报县级农业部门

和财政部门（油菜面积核查登记及公示表详见附件 2）。具体核

实面积办法见《四川省油菜种植面积核实细则》（附件 1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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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组织项目公示。在油菜播种或移栽结束，农民登记种植

面积后，以村为单位，将种植农户、种植面积和补贴金额进行公

示，并公布举报电话，接受群众监督。省农业厅举报电话为

028-85505459，省财政厅举报电话为 028-86713414。 

5、建立油菜良种补贴信息管理档案。村级建立分户油菜种

植面积登记表，乡（镇）建立各村分户油菜种植面积和补贴资金

档案，县级建立以村为单位的分户油菜种植面积、补贴资金、主

要品种和轻简技术等油菜生产信息数据库。各级各相关部门都要

保管好所有原始资料和凭证，以备检查。 

6、开展优质高产示范创建。结合油菜良种补贴项目，各产

油大县（市、区）要争取财政产油大县专项奖励资金支持，积极

开展油菜高产示范创建活动，每县建立“双低”油菜高产示范片

面积 1000亩，平均亩产比大面积亩增产5%以上，其中核心示范

区 100亩，亩产达到 200 公斤以上。配套高产栽培技术，进行高

产攻关，挖掘油菜增产潜力。 

四、组织措施 

（一）加强领导。成立以省农业厅厅长任组长，省农业厅、

省财政厅分管厅领导任副组长的油菜良种补贴项目工作领导小

组，负责项目组织领导及协调工作。省农业厅粮油处、计财处、

省财政厅农业处具体负责项目组织实施和监督管理等日常工作。

各市（州）、县（市、区）也要成立相应的领导及工作机构。各

级农业部门要成立技术指导小组，负责推荐主导品种和主推技

术，制定示范区实施方案、培训指导示范相关技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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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广泛宣传。各地要通过广播、电视、网络、报纸以及

发放明白纸等方式，向广大农民、基层干部以及全社会公布、宣

传油菜良种补贴政策，鼓励农民使用优良品种，调动农民种植油

菜的积极性，大力发展油菜生产，搞好面积核实和公示工作，营

造良好社会氛围，推动项目顺利实施。 

（三）强化监督。各地要公布举报电话，接受社会监督。省

农业厅、省财政厅重点检查登记种植面积是否核实公示，是否与

补贴金额相符，补贴信息管理档案是否健全等。各地各部门要严

格执行政策，严格实行油菜良种补贴村级公示制，做到“七公开”：

即补贴政策公开、补贴范围公开、补贴标准公开、补贴资金发放

方式公开、补贴农户公开、补贴面积公开、补贴金额公开。严禁

弄虚作假，严明工作纪律。凡违规操作和套取、挤占、挪用良种

补贴资金的，一经查实将按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，进行相应处罚

并予以通报。 

（四）保证进度 

1、为保证享受补贴的地区及时开展工作，充分发挥补贴政

策效应，中央财政补贴资金实行预拨制，省财政厅也将采取预拨

补贴资金方式，各县（市、区）将核实的油菜实际种植面积报所

属市（州）农业局、财政局，市（州）农、财两局审核汇总报省

农业厅、省财政厅汇总后，再按实际种植面积由市（州）财政局、

扩权强县试点县（市）财政局与省财政厅进行结算。 

2、各地要按照省农业厅、省财政厅实施方案要求，抓紧时

间制定本县（市、区）实施方案（包括村、乡镇、县工作的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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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度），尽快完成本县（市、区）2008/2009 年度油菜种植面积

的登记和核实工作，将补贴资金及时、足额发放到农民手中。各

县（市、区）于 2009 年 1月 10日前将油菜种植面积的登记和核

实情况报所在市（州）农业局（农委）、财政局，各市（州）农

业局、财政局于 2009 年 1月 20日前汇总联合报省农业厅、省财

政厅；各县（市、区）于 2009 年 3 月底前务必将补贴资金发放

到农户。 

3、搞好项目总结。各县（市、区）要及时反馈油菜良种补

贴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工作情况和问题，特别是在补贴工作中期和

结束后，要及时总结补贴工作的成效、经验、措施，为完善补贴

机制和操作办法提供可靠依据和经验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局、

财政局于 2009 年 5 月 30 日前将项目总结报所属市（州），各市

（州）农业局、财政局于 2009年 6 月 10日前汇总上报省农业厅、

省财政厅。 

 

附件 1、四川省油菜种植面积核实细则 

2、四川省2009年油菜良种补贴面积核查登记及公示表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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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四川省油菜种植面积核实细则 
 

四川省农业厅  四川省财政厅 

 

一、核实对象与指标 

(一)核实对象。油菜种植农户。 

(二)核实指标。2009 年油菜实际种植面积。 

二、核实权限与归口 

(一)按现行行政区划，分社(组)、行政村、乡(镇)、县(市、

区)、市(州)五级，由下到上逐级登记、核实、汇总、上报。 

(二)无论耕地如何流转，耕地在何级所辖之地，都由何级进

行核实登记。 

三、核实程序 

(一)登记造册。以村为基本单位，由村委会负责组织社(组)

对农户进行逐户登记、造册。登记内容包括：户主姓名或单位名

称，2009年油菜实际种植面积(以亩为单位，保留壹位小数)。 

(二)合法流转或委托代管耕地的核实和登记，双方当事人均

须在场，不能到场的要委托相应的代理人到场，由油菜实际种植

者享受补贴。 

(三)核实、公示与上报。村委会负责对本村各社(组)的数据

核实、汇总，并在确定无误后组织安排农户和小组长签名后上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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乡(镇)政府。各乡(镇)政府对各村上报数据审核后，在各村张榜

公示农户或其他油菜种植者的油菜实际种植面积、补贴金额等，

公示时间 7天。 

公示期间如群众提出异议或意见，要进行认真复核，并将复

核的结果进行再公示，再公示时间不得少于 3天。经再公示且无

异议后，乡(镇)政府将各村按种植农户或其他种植者的油菜种植

面积和补贴金额等进行汇总、登记、造册，并分别上报县(市、

区) 农业和财政部门，最后逐级登记、汇总、审核、上报至省农

业厅和财政厅。 

四、会审及监督 

乡(镇)、村两级要由主要负责人牵头，组织专门人员对核实

的油菜种植面积进行会审。省、市(州)、县(市、区)三级农业部

门要分别会同财政、统计等部门，加强对本级核实面积的会审力

度。个别农户要求复查的，或被举报的，由乡(镇)政府责成村委

会组织调查，并向乡(镇)政府报告调查、核实及处理结果，直至

核实清楚。社(组)10 户以上农户联名签字要求复查的，或被举

报的，由乡(镇)政府负责，责成乡(镇)农技、财政等相关部门，

联合调查并提出处理建议，并将情况报告县(市、区)农业、财政

部门。村内 50 户以上农户联名签字要求复查，或被举报的，由

县(市、区)农业部门会同财政部门负责，与乡(镇)政府及农技、

财政等部门联合调查，根据调查、核实情况作出处理意见。对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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虚作假、违规违纪的行为，要向省财政厅和省农业厅及市(州)、

县(市、区)两级政府及纪律、监督部门报告。 

五、时间要求 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于 2009 年 1 月 10 日前将油菜种植面积的登

记和核实情况报所在市（州）农业局（农委），各市（州）最迟

于 2007年 1 月 20日报省农业厅、省财政厅。 

六、解释权限 

本细则由省农业厅、省财政厅负责解释。 

 

 

二〇〇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

 

 

 

注：“四川省2009年油菜良种补贴面积核查登记及公示表”

请在 http://10.9.0.9/xiazhai.asp中下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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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    

四川省 2009 年油菜良种补贴 
面积核查登记及公示表 

村名： 乡(镇)政府负责人签字(盖章)： 

社（组）名
户主姓名 
（或其他种
植者姓名） 

2009 年油菜实际种植
面积（亩） 
（保留壹位小数） 

补贴资金
（元） 

户主签字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
 社（组）长签字： 村负责人签字: 

注：以村为单位，由村委会负责组织社（组）对农户（或其他种植者）进行逐户
登记、造册。表格不够可另加,小数点保留一位。各乡（镇）政府组织在各村进行
张榜公示，公示时间不少于 5天。公示期间，如群众提出异议或意见，要进行认
真复核，并将复核的结果进行再公示，再公示时间不得少于 3天。    

 


